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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行政組織的概念

第一章行政組織的概念與法規

一、行政、組織的意義

行政

1.就政府組織：行政乃是政府組織中行政機關所管轄的事務或活動。
2.就政治運用：行政是民意實現，或公法有系統執行，普通法應用均可視為行政。
3.就管理觀點：行政乃是一人以協調的努力，使政府的工作得以達成。
4. 行政法學者，採最狹義定義，即：「行政是立於法律之下，除民事刑事及監察外，
為 國家一切目的而為之作用或行為」。

組織

由於各學科採取不同研究途徑，因而發展出各自組織理論。社會學著重組織結構與組
織對於社會環境調適方法。 政治學著重權力與權威在組織中運作方式。心理學著重組

織中個人與團體行為。行政學、行政法學談到「組織」，大致有3種理解方向：
1.制度面，組織是為追求特定目的，由眾多彼此分工機關組成，長期存在社會機構。
2.工具面，組織也可以指稱為前述社會機構的內在結構，其機關之間彼此的關係。
3. 功能意義面的組織，指形成前述社會機構的過程，也就是形成組織體的行為。



廣義的行政組織

不僅指國家行政機關，也包

括地方自治行政機關。例如

，日本國家行政組織法第2條

：「國家行政組織，在內閣

統轄下，應將各行政機關職

掌，明確規定其範圍及權限

，以構成完整之體系。行政

機關，在內閣統轄下，相互

連結，結成一體，以發揮行

政機能。」

狹義的行政組織

係指行政機關之內部

單位設置、員額編制

、職位分配等事項，

亦即各行政機關內

部的組織結構。

例如，行政院設內政

、外交、國防等各部

會組織。

行政組織與政府

行政組織是國家統治權組

織系統的一部分。「政府

」行使國家權力的機構，

可定義為「凡一個政治組

織，具有制定法律及執行

法律之權力者。」

據此，民主國家的政府包

括行政、立法與司法機關，

行政組織只是政府的一部

分而已。

二、相關名詞釋義



第二節行政組織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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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行政組織的設立依據
一、
依據
憲法

在立憲主義國家中，所有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均須以憲法為依據，就我國而言，凡國家重要機
關，如國民大會、總統、中央五院地位及其權限，憲法均有明文規定。例如，憲法第61條：
「行政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所以行政院是依據憲法而設立的行政機關。所謂的政府組
織，事實上也包含地方政府在內，憲法第10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第11章「地方制度」，
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相關條文，均可作為中央與地方行政組織設置的依據。

二、
依據
法律

基於「法律保留」憲法原則，如果機關設置影響及人民權利，應以法律作為設立依據：

（一）以特定法律為依據
1.上級機關之組織法：在上級機關的組織法中，常有授權設置其所屬下級機關之規定。例如，

行政院組織法第3條：「行政院設左列各部及各委員會•••••」，據以制定各部會組織法。
2. 有關機關主管業務之法律（行政作用法）：各種行政業務均有其主管機關，在業務法律中可

就其下級機關設立作授權規定。如飛航事故調查法第3條規定，行政院設飛航事故調查委員會。
3. 本機關之組織法：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4條規定，一、二、三級機關與獨立機關組織

以法律定之，如其性質屬上述國家機關，則應制定其組織法律，作為設立該機關的直接依據。
例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二）以中央法規標準法為依據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3款規定，「國家各機關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因此，政府如欲設置中央

機關，雖無前述特定法律為依據，仍應制定該機關的組織法，而不得以命令性質規程來定其組織。



第三節 行政組織的設立依據
三、
依據行
政命令

（一）行政規章：關於國家機關之組織，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然臨時性機關之組織，
或過渡時期之組織，或公立學校之組織，仍可以行政命令性質的組織規程作為設立依據。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公布施行後，對於4級機關之組織命令，則一律定名為規程或準
則。
（二）行政裁量權：行政組織基於實際需要，得逕行設立其所屬機關。例如，行政院組織
法第14條：「行政院為處理特定事務，得於院內設各種委員會。」依此授權，行政院即可
自行裁量設立必須的委員會，並以行政命令定其組織規程。

四、
依據自
治法規

例如，地方制度法第62條：「直轄市政府之組織，由內政部擬訂準則，報行
政院核定；各直轄市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同意後，
報行政院備查。」

五、依
據非常
時期法
制授權

動員戡亂時期，總統於民國56年7月，即曾依憲法臨時條款之授權：「為適應
動員戡亂需要，得調整中央政府之行政機構，人事機構⋯⋯」，而令頒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組織規程，於行政院之下設立人事行政局，以統籌行政院所屬
各級行政機關的人事行政業務。



第四節 行政組織法規
一、
行政
組織
法的
意義

行政機關為有效行使職權，必先具備組織法規，來規範其組織的基本事項，以作為組成行政
機關的依據。組織法規既然如此重要，又是「行政組織法」研究的主體，在此應先明其意義。
（一）日本學者佐藤功認為廣義組織法包括：國家行政組織法、自治行政組織法、公務員法、
公物法及營造物法等在內。狹義組織法係指有關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組織事項法規而言。

（二）學者林紀東：「行政組織法者，規定行政組織之地位、權限、編制及其構成分子之
法規也。」

（三）學者涂懷瑩：「行政組織法為規範行政權主體之法。」

（四）學者張家洋：「行政組織法為行政主體就規範行政機關的設立、地位、體制、編
制、職權及人員等事項所制頒的法規。」

二、
行政
組織
法的
發展
趨勢

現代國家行政權不斷擴張，使得行政組織法在實質上，因而形成明顯的發展趨勢，大致分成
五項，說明分述如下

（一）首長制盛行
基於行政效率要求，一般行政機關在組織型態上多採行首長制（Department Form），

即使採委員制或合議制機關，也都走向首長決策趨勢，以收事權集中、指揮靈便之效。例如，
我國行政院設有許多委員會的組織，表面一切決議都要經過委員會議討論，但實際上多數決
策都是取決於主任委員或委員長，其運作方式與首長制組織幾乎完全一致。



二、
行政
組織
法的
發展
趨勢

（二）行政組織的擴大
現代政府職能擴張，組織不斷擴大。以美國為例，在華盛頓時代聯邦公務員僅700餘人，而

今高達數百萬人。獨立性管制委員會（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數目也不斷增加。

（三）行政機關內多設有專門性、技術性單位，以執行相關業務
因為公共事務日趨複雜，行政工作與範圍日益繁劇，必須具有專門知識及技術方能勝任。

如行政院增設參事室、法制室、技術室、研究室等幕僚，適應行政業務專業化與技術化趨勢。

（四）行政委員會普及
在行政機關內設置合議制組織，以掌理準立法、準司法業務。成員並不限於行政官員，還

包括民間團體代表與學者專家，地位獨立。例如，現代英美行政機關多成立行政法庭，形式與
司法機關相似，一般像專利、醫療等有關專門知識技術問題糾紛，都由獨立性行政法庭處理。

（五）組織法規標準化
注重行政系統的國家都有法律規範，如日本「國家行政組織法」，韓國「政府組織法」等

是。我國則先後有「中央行政機關設置綱要草案」、「對政府機關組織標準建議案」，及「行
政院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制定組織法規作業辦法」作為各級行政機關研擬組織法規的標準規範。

近年來，社會結構變遷，政府功能日益擴大，行政機關組織，自須機動調整。因此，民國
93年乃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制定施行，對於建構合理政府組織規模，增加機關組
織與人員配置彈性調整的靈活與機動性，改善機關名稱層級難辨的現象等，依該法規範行政機
關中最重要的「行政院組織法」，成為行政院設立機關的法源依據。



三、行政組織決定權之歸屬

行政機關之設置與構成，決定權有歸屬於立法部門者，有歸屬於行政部門者，亦有由兩者共同
決定的。近代實施立憲主義的國家，所有公權力之行使，都應以憲法為依歸。
• 如憲法第61 條：「行政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省、縣地方制度，⋯⋯
以法律定之」。凡此，其組織權即屬於中央立法機關。

• 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12項：「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憲法第56條：「行政院副院長、各級
• 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該部分組織權就歸行政部門所有。

除憲法外，依「法律保留」憲法原則，若機關設置將影響及人民基本權利時，就應有法律授權。
*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第3款：「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應以法律定之，即為法律保留的規定。
• 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同條第4項：「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業務需要決定之」，此有意
就組織權之歸屬，保留予行政部門適度的空間，俾能因應實際需要調整中央機關之組織結構。

• 民國93年制定公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即對行政院所屬「四級機關」，作「行政保留」
規定。
綜上，就組織法制定過程而言，行政部門實際上要負責擬訂、提案及說明（列席議會）工作，

而立法部門則負責審議並完成立法程序，一般行政組織的決定權，可謂是由立法、行政兩個部門所
共同掌握。至於行政命令性質的組織規程，其決定權係歸屬於行政部門。



自我評量題目
1. 何謂行政組織？並就廣義及狹義兩方面說明其涵義。
2. 試説明「行政主體」之意義。
3. 試以行政法學者的觀點，說明行政組織構成的要素有哪些？
4. 試以「法治政治」的觀點說明行政組織設立時，
所依據的法規有哪些？

5. 試比較行政組織之設立，依據法律或行政命令的情形。
6. 試分析說明行政組織法的意義。
7. 近年來行政組織法的發展趨勢為何？試分項說明之。
8. 行政機關設置決定權歸屬於行政機關
或立法機關？並敘述其理由。



第一節行政組織的基本原則

第二節行政組織的職權

第三節行政組織的隸屬關係

第四節行政組織的編制

第五節行政組織的體制

第二章 行政組織法的內容



第二章行政組織法的內容

第一節 行政組織的基本原則

行政組織法內容，即指構成行政組織基本事項，包括單位、員額、職位、職

權以及隸屬關係等，皆為組織法規所必須規定內涵。即遵循所謂的「組織原則」

，以解決個別組織問題，早期行政學對此曾做廣泛深入探討，重要者如穆萊（J.D. 
Mooney）與雷利（A. C. Reiley）、古立克（L. Gulick）與尤偉克（L.Urwick）、
阿福特（L. P. Alford）等。

國內學者雷飛龍則認為，要使組織結構完密、運用靈便，仍應遵循一些原則
，包括：完整統一、管理經濟、事權確實、指揮靈便、團體意識等五項。

學者張家洋認為，行政法學與行政學兩種學科在行政組織方面探討對象大致

相同，因而以行政學的組織原則為主體，再加入行政法學觀點，歸納15項原則。



行政組織十五項基本原則

實際需要

系統明確

完整統一控制幅度

層級適當

分工合作

權責確實

分層授權指揮單一

編制合理

保留彈性

内外並重

程序簡化規定合法

適時調整

以上十五項原則，大部分是以行政學的概念作為借鏡，在其規範下，將使組織法
規之制定，兼顧合法與效率，結構與功能要求，為行政組織法制奠定現代化基礎。
事實上，無論早期由行政院研考會主導的「行政機關組織通則草案」，或民國93
年公布施行的「中央行政機關組基準法」之內容，均與此等原則有相通之處。



完整統一原則

行政機關間或機關內部各單位間，在相

互關係、職權劃分與單位配置等方面均

應作妥適的安排；如此將可使行政組織

簡單緊湊、事權統一、消滅重複與衝突

，並易於延攬和集中技術人才。

控制幅度原則

所謂控制幅度原則（Span of Control）係指
機關在組織編制方面，其內部單位數目與

各單位職位員額數目，均應有適當限制，

俾使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有效控制所屬單

位及人員，發揮行政職能。而實際上幅度

決定，常受機關等級、業務性質與數量、

業務機具及轄區範圍等因素影響。

層級適當原則

行政組織系統，呈現出層層節制特性。亦即

除須作部門化的編組，設置分工的業務單位

外，並可能有層級化的結構（Hierarchy or 
ScalarLevel），就內部單位按業務性質與責
任的輕重，劃分為不同層級，便利採行分層

授權與負責制度，獲致以簡馭繁之效。

分工合作原則

行政機關就內部職權與業務作專業分工表

現（Division of Work or Specialization）。
即俾使各單位事權專一，有助增進業務效

率。因而在組織法規方面，不僅應就機關

內部垂直與水平分化有所規定，同時應就

各單位間業務上協調、配合、連繫、溝通

途徑作妥善安排，發揮整體效能。



第二節行政組織的職權

職權的意義

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基於推行政務需要，

必須設置各種行政組織，執行不同性質政務

，因此，「職權」遂構成行政組織的要素，

亦為組織法規必須規定基本事項。

學者黃異認為「所謂職權，是指執職掌之

權力。職權的概念包括兩點：職掌與執行。

⋯⋯行政機關就其職掌，得為各種執行的行

為。」

學者張家洋認為「職權乃是依據組織或業

務法規所授予，專屬於特定機關就確定範圍

內的行政事項得有效管轄處理的權限。」

組織法規對職權規定的方式

組織法規對於機關組織權規定並不一致，

一般是依機關地位高低與職權採取下列三種

：1. 概括方式

2. 列舉方式 3. 折衷方式

行政院組織法第2條：「行政院行使憲
法所賦予之職權」，行政院衛生署組織法
第1條：「行政院衛生署掌理全國衛生行政
事務」，地方制度法第14條：「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
依本法辦理地方自治事項」，概括主要適
用於事權廣泛、層級較高機關，優點在於
涵蓋範圍較廣且彈性較大。



組織法規對職權規定方式有三

（一）概括方式：如前一頁所示

（二）列舉方式：行政機關的職權範圍，在組織法規作列舉規定者，多就特定機關職權範

圍內事項一一明確規定。例如，財政部關稅總局組織條例第2條就其職掌作詳細列舉式規定（
共列有10項），惟為周延起見，在10項列舉事項後，並有「關於關務之其他事項」的補充規
定，以保留適度彈性，便於日後彌補遺漏或作擴張解釋。

（三）折衷方式：兼採前述兩種方式，例如，內政部組織法第1條：「內政部掌理全國內
務行政事務」，再於第7條至第15條分別就其各司處之職掌，作列舉式規定。行政院所屬各
部會局處署的組織法（條例）大致均採此一方式。

就各機關職權性質而言，一般行政機關由於專業分工的趨勢，大體上均有其專業職權範

圍，此等專門業務在各別機關之間互不相同，惟事務性業務（如秘書、總務、人事、主計、

政風、公共關係等）則為各機關所共有。所應注意者，例如，兵役業務涉及內政及國防兩

部職掌，勞工業務涉及內政及經濟兩部職掌。在此種情形下，各有關機關就這類職權的行

使應彼此協調配合，或採取會同辦理的方式，以免引發權限爭議。



第三節行政組織的隸屬關係

一、隸屬關係的意義
行政組織基於垂直分化，產生所謂層級節制（Hierarchy），這是由於機關首長受控制幅度的

限制，無法直接管轄太多的人員或單位，只好採取分層節制方式，以達到指揮監督的目的。層

級體系建構組織的基本溝通與權力結構，因此而產生上級機關與下級機關間的隸屬關係，並形

成指揮命令體系。

隸屬關係，是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組織體系之定位，一般而言，又分為直接隸屬與間接隸屬。

凡上下兩級行政機關相互間，並無其他介入者，是為直接隸屬關係；反之，則為間接隸屬關係。

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行使指揮監督權，形成所謂「單線式指揮鏈」。

至於不相隸屬的行政機關間，本無指揮監督權，若因特殊需要，必須產生指揮與監督關係者

，應有特別規定為依據。例如，地方行政首長或法院檢察官，可指揮派駐當地警察協助治安工作

，此均特別明文規定。



特別要說明者，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雖有指揮監督權，但對於地方行政機關自治事項之
監督，原則上僅以其行為的適法性為限，理由如下：
（一）地方行政機關自治事項，應享有充分自主權，上級機關不應侵越，但其行為顯屬違法時，基本上

該行政處分已屬絕對無效，有監督權之上級機關宣告其無效，將之撤銷，不得視為侵犯自治權限。至於

是否適當或違反公益與否，乃屬自治權之裁量事項，上級行政機關不得干涉。

（二）地方行政機關自治事項監督權，應歸於立法（民意）機關之議會，由上級行政機關越俎代庖似

非所宜。

學者管歐更進一步分析隸屬關係的內涵，茲引述如下：

（一）隸屬關係為維持行政組織層層節制體系關鍵。（二）隸屬關係構成行政組織系統職權行使的管道。

（三）在有隸屬關係的機關間，應有指揮監督關係的存在，二者可視為一體之兩面。

（四）直接隸屬機關之間，有直接指揮監督關係；有間接隸屬關係，以間接指揮監督關係為原則。

（五）無隸屬關係的兼管上級機關，就其主管之專門業務範圍，依法令授權，對於執行該業務的下級機

關，亦具有指揮監督權，是為無隸屬關係而有指揮監督關係的例外情形。遇到直屬上級機關與兼管上級

機關間發生意見衝突時，則下級機關仍應服從直屬上級之命令。

（六）隸屬關係構成上下級間連帶責任關鍵，因上級基於指揮監督權行使，應對下級執行行為負連帶

責任。



二、隸屬關係作用的影響

上級機關對下級
機關的指揮監督
權

隸屬關係同時即為
指揮監督關係；下

級機關在行使職權

時，須受上級的指
揮監督。

下級機關的責任

隸屬關係即為其對
上級的命令服從關

係；對於下級執行

職務發生違法不當
情事，上級亦將因

監督不周，而應負

連帶責任。

裁撤對下級機關
的影響

隸屬關係亦可能對
機關的裁撤具有影

響；上級機關被裁

撒時，所屬下級機
關也可能隨之而被

裁撤，但此種情形

並不具必然性。



三、隸屬關係規定的方式

機關名稱中顯示其隸屬關係者

例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內政部警

政署」、「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等是。

上級機關組織法規中規定其所（得
）設置之隸屬機關

例如，行政院組織法第3條：「行政院設左列

各部及各委員會⋯⋯」。

下級機關的組織法規中規定其隸屬
於何機關，或受何機關之指揮監督

例如，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組

織條例第1條規定該會「直隸於行政院」。

組織法規中明定其組織法規係以特
定上級機關之組織法規為制定依據
時，亦足以顯示其與該特定上級機
關間具有隸屬關係

例如，國家安全局組織法第1條：「本法依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8條制定之」。



第四節行政組織的編制

一、行政組織的內部單位

（一）單位的意義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單位」係基於組織之業務分工，於機關內部設立之組織

。此即組織內的次級組織，這是由於內部分劃或「分部化」（Departmentalization）的結果，各

部門分別執行機關整體職權的部分業務。有關「分部化」的界說，學者所論甚多，舉例如下：

1. 史考特和海曼（Scott & Haiman）在其合著之《現代組織管理》（Management in the Modern 

Organization）一書中認為「分部化乃是分工及協調需要的結果，它是一種將活動類歸到各種自然

單位的過程。」

2. 孔茲和奧丹乃爾（Koontz & O'Donnell）認為「分部化是指如何將機關組織按照各層級的業務與

權責劃分為許多部門，例如將組織劃分為生產部、財務部、人事部、銷售部⋯⋯等。」

由以上說明，可知分部化是一種依工作性質，將許多活動類歸到各單位的過程，
因而形成機關內部的不同「單位」，負責執行機關職權範圍內的各部分業務。



（二）單位的種類、層級與數額

功能性（Function 
or Purpose Model）

例如，內政部下設民
政司、戶政司、役政

司、社會司、勞工司

等單位，教育部下設
高教司、國教司、社

教司、技職司等。如

地方政府內部分劃多
採此種型態。

數目型
（Numberial Model）

例如，總統府下設第1 
至第3局，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下設第1至第6科

等均是。
此種分劃實即按號碼順

序排列。

服務對象型
（Clientel Model）

例，外交部設禮賓
司、教育部設學生

軍訓處、中信局設

公保處等。



（三）單位的名稱

1.各機關對內部單位命名，大多冠以職務名詞，或按號碼順序排列，符合功能及數目型分類，

因單位名稱無統一規定，基本名稱使用紊亂。以致基本名稱相同的單位，其地位等級可能不同，

如行政院衛生署與財政部關務署。

2.行政院新聞局與主計處：而名稱不同的單位，其地位等級又可能相同。

3.部分單位名稱，為某種等級機關所慣用者，如司為部之單位，廳為省府之單位（司法院下

現亦設廳 ) 

4.各機關之附屬機構與內部單位有別，常採用委員會、署、局、處等名稱。亦有部分單位

基本名稱，為各機關普通採用者，如處、科、室等是。

5.而特殊業務機關之單位，常有專用的單位名稱，如外交部所屬各駐外大使館、領事館等

是；又如軍事機關所屬單位之軍、師、團、營、連，及司令部等是。

由前述可知，名稱情況複雜，民國93年公布施行的「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5條，

將機關內部單位層級分為一、二級，一級內部單位依機關層級不同，定名為「處、司、組、課」

（業務單位）、「處、室」（各級機關輔助單位），二級內部單位統一為「科」，對各機關內

部單位名稱作統一標準化規定，將有助行政組織達到上、下、內、外體系分別及秩序井然目標。



法定單位

具法定地位，
在非依修法程
序不得加以裁
撤變更

在組織法上具
有法定職位、
員額與職權

主管人員均為編制內，
具法定職稱，任命應
經法定程序

如獲組織法規授權，
即可在法定範圍內
以其本單位名義對
外行文

非法定單位

因無法規依據
不具有法定地
位，故其裁撒
變更不受此限

非法定單位，
不具有此等法
定事項

主管人員因無正規編
制，多以具有本職人
員兼任。例資深參事
兼參事主管

非法定單位則不得
對外行文。

（四）法定單位與非法定單位
機關內部單位，以組織法規之有無為標準，分為法定單位與非法定單位。法
定單位是機關正式編制的單位；非法定單位，則為基於行政上便利，以任務
編組方式設置單位。



法規名稱：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點
時 間：中華民國104年1月15日
歷史沿革

1. 中華民國96年 7月27日行政院院臺秘字第0960089313號令訂定發布
全文 7 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2. 中華民國97年2月5日行政院院臺秘字第0970081735號函修正發布第
3點；並定自即日生效

3. 中華民國101年5月14日行政院院臺人字第 1010130938號函修正發布
第5點；並自即日生效

4. 中華民國101年8月10日行政院院臺人字第1010139430C號函修正發
布第5點，並自101年8月12日生效

5. 中華民國104年1月15日行政院院臺東服字第1040121174號函修正發
布第 2 點、第3點；並自即日生效

案例：行政院東部服敄中心設立時間歷程



二、行政組織的員額
（一）員額的意義

行政機關行使職權，有賴其構成人員，而其構成人員

之名額，稱之為員額。員額亦屬行政組織的基本內容

之一，通常在組織法規中都會加以規定，作為任用人

員的依據。員額相關事項包括員額多寡、配置、職稱

與職等，一般稱為「員額編制」，各機關之員額編制

，因其地位、職權，及預算經費而異。

（二）員額多寡與配置

目前中央機關組織之形式，一般是將每一職稱（包括主

管與非主管）之員額及職等，均加以明定。各機關除正

副首長外，其餘如司長、參事、秘書、專門委員、科長

、專員、科員、書記等，在組織法中均分別就其最低額

至最高額有所規定，其目的一則在於防止機關首長任意

用人，一則便於人事經費預算的編制，且可在法定限額

內任用人員，以適應事實上的需要。

員額編制的穩定性

特別要說明的是，每一行政組織所應擁有員額數目的

多寡，應取決於業務性質與業務量的大小，與機關本

身等級的高低並無絕對的關聯。前述機關的編制員額

應在組織法規中作明確規定，以限制其任意膨脹。且

組織法規係規定機關之結構，故本身必須具備相當的

穩定性，不宜經常修正。

員額編制的調整能力
面對瞬息萬變環境，政府組織惟有具備機動、迅速調整能

力，才能配合情勢變化，發揮統合效能。兼以民主國家立

法過程極為紆緩審慎，似不適合將具變動性的員額編制作

太細密的規定，俾免行政機關束手縛足，無法配合業務需

要。事實上，立法部門有審查國家總預算之權，行政機關

之員額，基於人事經費必須在預算中明定，立法部門即可

藉審查預算而達到「控制員額」的目的。



（三）員額職稱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18條：「首長制機關之首長稱長或主任委員，合議制機

關之首長稱主任委員」

第20條：「一級機關置幕僚長，稱秘書長⋯⋯二級以下機關⋯⋯置主任秘書或秘書，一級機
關得視需要置副幕僚長一人或二人，稱副秘書長」，對機關首長、幕僚長職稱作明確規定。

現行機關組織法規對一般人員職稱，尚無統一原則性規定，如專門委員、科長、專員、科員、

辦事員等，則屬一般行政機關通用職稱。另在各專業行政機關多有採用特殊職稱者，如技

術機關之技監、技正、技士、技佐，警察機關之警監、警正、警佐等均是。

另外，職稱與職能並非完全相符，未必能顯示其工作性質及職務上的功能；例如，機關

置視察一職，是外勤工作，但常做內勤工作，出現了所謂「視察不視察，不視察視察」
之現象，與機關分工設職之旨趣，相去甚遠。由上所述，可見各機關人員之職稱劃一標準之
必要，而各人員之職稱，亦應與職能相符合，方能達成機關分工設職之目的。

「職稱」即特定職位名稱，如在組織法規或編制表中加以規定，則為法定職稱。



民國87年7月公布的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項：「國家機關之⋯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
之規定」，第4項：「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
定之」。據此，行政、考試兩院乃有「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的提出，要點如下：

1. 明定中央各機關員額總數最高為20萬人，且本法公布施行6年後，員額總數調降為18
萬5千人。

2. 明定中央各機關輔助單位人員配置比例上限，超額人員應實施專長轉換訓練，以成

為業務單位人力。

3. 明定機關員額訂定之權責、程序，以及員額訂定後，應編入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審議。

4. 為鼓勵機關推行委外化、法人化、地方化、去任務化及民營化，明定相關人員處

理方式，以及精簡之員額得保留一定比例予二級機關運用。

5.明定由行政院指定專責機關或單位掌理員額管理事項，其管理辦法由行政院訂定之。

政府為達到人事精簡目的，憲法增修條文提出總員額管理



關於行政組織的體制，學界自有不同觀點，列舉分述如下：

一、國家行政組織制與自治行政組織制
國家行政組織制係指中央政府的行政組織制度，又稱普通行政組織制，或稱官治制。
自治行政組織制係指地方自治團體（主要實施自治之地方政府），又稱特別行政組織制；或稱

自治制，因其為自治團體之行政組織，人員有由選舉產生者。此兩種體制區別在於權力來源、人
員選任及職權範圍與性質。我國憲法第5章「行政」、第11章「地方制度」，以及增修條文第9條
（省、縣制度），即分別為國家直接行政與地方自治行政之規範。

二、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與均權制
（一）中央集權制、（二）地方分權制、(三)均權制

三、獨任制、合議制與混合制
獨任制、合議制與混合制三種體制，實為行政組織體制分類，具有相當意義與重要性，可稱狹

義行政組織體制，分述如下：

第五節 行政組織的體制



（一）獨任制亦稱首長制，係行政組織採用最為普遍的體制
行政機關置首長一人，居於首要地位，總攬全權，綜理機關業務，指揮監督所屬單位及人員。
優點：即權責集中，指揮靈便，決策迅速，増進行政效率，適應行政權特性・賽蒙
（H.A.Simon）即認為首長制最大優點就是效率高、責任明。獨任制缺點：首長可能流於專斷，
囿於主觀成見，對問題考慮不夠周詳，或把持業務營私舞弊；若首長能力不足，則將因領導
無方，致使機關陷於業務紊亂，紀律廢弛，續效不彰。美國總統為獨任制的代表，行政實際
大權掌握於總統一人，國務員只是其部屬，國務會議僅備諮詢而已。林肯（A. Lincoln）總統
有次召集七位部長開會，他們均反對總統主張，林肯卻說：「七人反對，一人贊成，贊成者
勝利。」是為實例。

（二）合議制亦稱委員制
不設首長或僅設名義上首長，委員會開會由首長或召集人或常務委員若干人輪流主持。委員
會本身為決策機關，但委員分別兼任各部門行政主管，各負執行業務之責。合議制的優點能
集思廣益，意見超然客觀，羅致各方代表；委員彼此監督，不易發生流弊，立法行政結合，
政令貫徹。缺點方面，即權責不能集中，行動緩慢，委員之間可能發生互相牽制，爭功諉過
等情事；且委員若非專才，或缺乏行政經驗與能力，由其掌理各行政部門，即可能無法勝任。

（三）混合制亦稱委員首長制或首長委員並立制，係折衷於前兩者之間的體制
在基本上設有合議制的委員會為決策機構，但又設有首長，其職稱通常為委員長、主任委員
或主席等。惟首長並不能獨攬機關大權，重要事項均由委員會議決，首長的職權僅限於主持
會議、執行委員會決議、綜理機關日常事務及指揮監督所屬單位及人員等事項。



四、集約制與擴散制
就地區性綜合業務機關內部事權劃分為標準，可將行政組織體制作兩種區分，茲分述如下：

（一）集約制
凡特定地區內的各種行政業務，全部均由一個行政機關統籌綜理者，為集約制又稱權力統一制。
在此制之下，並無部門化的分工組織，故一般行政機關極少採用此種型態，僅在臨特性的軍政府
（戰地政務）機構可能有此種情形存在。

（二）擴散制
凡特定地區內的各種行政業務，按其性質不同予以分工後，分別由平行的各專業行政機關負責掌
管者，為擴散制又稱權力均衡制。在此制下，具有部門化的分工組織，形成地位與職權平等的各
種專業機關，分別對統率機關負責，此種體制符合行政組織與職權劃分的原理，是一般行政組織
普遍採行的體制。

惟所應注意者，首長制（權力統一制）及委員制（權力均衡制）的涵義，與集約
制及擴散制未盡相同，因前二者係自行政機關權力的觀點來區分，而後二者係從地
區業務觀點立論。



五、層級制與機能制
此種分類係分別就機關整體及內部單位組織結構與地位之觀點觀察作區分，茲分述如下：

（一）層級制（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又稱「系統制」（LineOrganization）、
「軍事組織制」（Military Organization）或「分級制」
特點即著眼於自機關整體組織觀察，將每一機關視為一個體。其組織均為首長制，且所有機關

單位形成層層節制的嚴密體系，首長之下機關內部分設部門化的各幕僚單位輔佐辦事。就職權方
面而言，各級機關均具有大致相同綜合性職權，但其管轄地區隨層次降低而縮小。例如，省縣鄉
所管者皆為民財教建衛警等業務，只是地區範圍不同；軍隊中軍師團營連排，所管無非訓練作戰
等事，只是人數多少不同。

優點，在於系統分明，事權集中，指揮靈便，節制嚴明；且各機關業務及其首長職責大致相
同，首長職位升補時，駕輕就熟，有助於機關或系統永續性的保持。至於缺點方面，因機關業務
無所不包，首長職責即不免龐雜，且首長掌握全權，層級節制嚴密，則首長對業務決定易流於專
斷草率，而部屬在紀律管制下常缺乏積極主動精神。

此外，層級制強調隸屬關係，而各機關事權完整獨立，同一級機關間在基本上
並無橫的業務連繫，故易導致本位主義，較難建立密切的協調合作關係。



（二）機能制（Functional Organization）又稱「參贊制」、「幕僚制」（Staff 
Organization）或「分職制」

此制為一般行政機關通常採用的體制，其特點即著眼於自機關內部結構方面觀察。注重內部的
部門化分工組織，即將每一機關的全部事權，依專業分工原則，分設地位平等的各專業單位辦理。
每一單位的事權，固均為機關整理職權的一部分，但就其所管轄的專業範圍而言，則其事權具有
完整性。各單位彼此間雖然互不統屬。但在業務上仍須協調配合，且均須對機關首長負責。此制
之優劣點，大致與層級制相反。

上述五種行政組織體制的分類，分別具有不同的觀點與意義。其中以獨任、合議
與混合制三種類別為主體，而獨任制與混合制則為我國行政機關普遍採行的體制。

至於就行政機關的內部組織結構而言，則集約制與擴散制及層級制與機能制具有
實質上重要性，其他分類多非一般行政組織所採行，對理解行政組織之體制方面似無重大意。



1.行政組織法的內容有哪些？
2.行政法學者張家洋提出的行政組織原則有哪些？試分項說明之。
3. 下級機關若遇有兩個以上機關對其行使指揮監督權時，應如何處理？
4. 何謂「職權」？試就各學者的定義加以說明。
5. 組織法規對於機關組織職權規定的方式有哪些？
6.行政組織的隸屬關係如何產生？
7. 中央對於地方行政機關自治事項的監督有何限制？
8. 行政組織的隸屬關係包括哪些內涵？
9. 何謂行政組織的編制？
10. 何謂「單位」？行政組織的內部單位如何形成？
11. 試說明「法定單位」與「非法定單位」的不同。
12. 試説明行政組織員額的意義與職稱。
13. 何謂行政組織的體制？有哪些類別？試略述之。
14. 首長制與委員制的涵義與集約制及擴散制的涵義有無不同？試說明之。
15.行政組織的體制裡分類為主體？
並說明在此一分類中，我國行政機關普遍採行的體制。

自我評量題目



第三章 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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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行政機關系統內外的權限爭議

➢第六節 行政機關的設立、變更與裁撤



第一節 行政機關的概念

一、行政機關的意義

（一）機關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將「機關」定義為「就法定事務，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
思於外部，而依組織法律或命令設立，行使公權力之組織」。學者李建良認為機關特徵有二：
就功能上，它擁有一定權限（雖然來自行政主體）；從制度面看來，因為它依據組法規而擁
有一定權限，因此雖不具備權利能力，但仍具有組織上獨立地位。

（二）行政機關

依「行政程序法」第2條第2項：「本法所稱行政機關，係代表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或其
他行政主體表示意思，從事公共事務，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組織」，第3項：「受託行使公
權力之個人或團體，於委託範圍內，視為行政機關」，明確界定了行政機關的概念。

第三章行政機關



行政法學者張家洋認為：「行政機關乃是在政府行政組織體系中，代表國家行使行政職權具有
獨立法定地位的個別組織體。」至於該項定義的內涵，可分為下列幾點加以說明：

（一）行政機關為政府行政組織系統中的個別組織體

（二）行政機關為代表國家行使行政職權的機關

（三）行政機關包括中央及地方行政機關

（四）行政機關為一「組織體」

（五）行政機關為具有獨立法定地位的個別機關

由上述各項分析說明，行政機關具有獨立的法定地位與職權範圍，即其本身在行政組織系

統中具有確定的地位、等級、單獨的組織法規、構成訴願管轄層級與預算單位，能夠獨
立行使職權並能對外行文，皆可視為行政機關所應具備的條件。

因此，行政機關本身僅為決定並執行國家行政意思的機構，所作行政行為應為代表國家之
活動，所生效果亦歸屬於國家，即自身並不具法律上人格，此與公共團體或公營企業有所不同。



•行政機關是為一個別組織體，不具有人格；而公務人員則為自然人，不僅
在私法上具有獨立人格，即在公法上以國民與公民地位亦具有獨立的人格。性質不同

•公務人員常因調職、轉任、免職、撤職、辭職、退休、資遣或死亡等原因

而離開其原任職機關，個別公務人員不可能久存在其所屬機關，且此種人

員異動情形對機關存續並無影響。
存續期間不同

•行政機關既為國家行政組織一部分，而公務人員均為自然人，取得公務員
身分，基於其與國家間所成立的特別權利義務關係，在此種法律關係中以
個人地位與國家互為相對當事人。

法律關係不同

•公務員在職務上行政行為，所生法律效果直接歸屬其所屬行政機關；而行政
機關可視為國家整體一部分，就其以機關名義作行政行為，實則即由其代表
國家承受一切法律效果。

行為效果歸屬不同

•人民對行政爭訟的提起及損害賠償的請求，均係以行政機關為客體（被告或賠償
義務人）。而公務人員則須為其違法不當行為負行政及法律上的責任，並在損害賠
償方面有條件的作為國家行使求償權的對象。

所負責任不同

•行政機關非自然人，故僅有職務上行為；而公務人員則均為自然人，除在行使職
權時代表機關作成職務上行為外，其在日常生活上以私人身分所作個人行為，則與
機關無關，屬於其私人行為。

行為範圍不同

二、行政機關與其構成人員之區別



•行政官署自身，並沒有法律上的獨立人格，其行為視為國家的行為，效果亦
歸於國家。又因為它是隸屬於行政首長下的機關，所以行政事務的處理，直
接間接須受行政首長的指揮監督，不能夠完全以自由意思為之，此與立法機
關和司法機關不同。

是隸屬於行政首
長下的國家機關

• 國家行政權的範圍甚廣，事務甚繁，自然要分工授權，以便處理，而

在分工的時候，必須就行政官署掌理的事務，確定範圍，以避免行政

官署之間相互衝突。這種範圍，就是行政官署的權限。

就一定的行政事
務，具有權限

•行政官署和其他行政機關不同之處，因為諮詢機關（如各機關顧問），
輔助機關（如秘書）等行政機關，只能做決定國家意思的準備，既不
能逕行決定國家意思，也不能表示於外部，只有行政官署，兼具這兩
種權力，故一般認為行政官署是最主要的行政機關。

有決定國家意思，
並表示於外部權限

三、行政官署的涵義

除對「行政官署」提出定義及說明，學者列舉行政官署實例，如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
長、省主席、省府各廳處長，及直轄市長等均屬之。就實際法制上使用「官署」一詞而言，
行憲前制定的法律，或有使用此名詞，基於「官署」具有強烈「官治制」色彩，行憲後均經
陸續修正改稱為「機關」，我國現行法規中已無「行政官署」字樣，以符憲法揭示民主精神。



第二節 行政機關的種類

一、行政機關的分類

行政機關係行政組織系統中之個別組織體，研究組織理論的學者，將行政機關依不同的職權、
業務、轄區、地位等級及組織型態而為分類，茲分述如下：

（一）基於職權大小，所具作用，或地位高低之分類

1. 統率機關

統率機關即領導機關，或稱行政官署，係指就一般綜合性行政職務或特定範圍內的專業行政職
務，具有決策、統籌、綜理及指揮監督權的行政機關。此種機關依組織法規定，具有獨立的地位
與權限，就其職權範圍事項所作的決定，發生最後的確定效力，並得獨立行文，代表國家對外作
意思表示。同時對機關本身的組織、財務，與業務事項有管理的全權並負概括的責任。統率機關
可作廣義解釋，指各層級行政組織系統的首腦，如行政院、直轄市政府及縣政府等是；亦可作狹
義解釋，即指個別行政機關的首腦，如行政院院長、各部部長、直轄市市長等是。

2. 輔助機關

輔助機關即幕僚機關（Staff Unit），其本身並無目的，作用係在輔佐統率機關行使職權推動業務，
負責擬訂政策、計畫、法令，從事研究發展考核及備顧問諮詢等均是。一般而言，包括各機關之
副首長、幕僚長、各種幕僚參謀單位或職位，甚至附屬之幕僚業務機關在內。



在行政學方面，有就此種幕僚機關作詳細區分，列為四種：

（1） 一般幕僚（General staff）：負責輔佐首長，擬定政策、計畫、法令、從事研究發展考核及
備顧問諮詢等事項。

（2）技術幕僚（Technical Staff）：負責執行各種技術業務。

（3）協調幕僚（Coordinating Staff）：負責執行組織、人事、財務、管理計畫及其他管制性業務
（4）輔助幕僚（Auxiliary Staff）：負責辦理機關內部總務事宜。

3. 參與機關

此機關既非行政官署亦非諮詢機關，而是介於兩者之間，參與決策過程的機關。具體而言，
此種機關「既非單獨決定並表示意思，亦非僅輔助行政官署而備其諮詢，乃為行政官署之意思決
定之一要件而為決議，以參與其意思決定為任務之機關」。可知此種機關的職權具其特性，即機
關整體職權中的重要事項須由其參與決定，始能發生合法效力，故其雖無決定機關意思之權力，
但由其參與決定乃屬法定程序要件。例如，行政院會議、市政會議、縣政會議，以及其他在行政
機關中具有決定審議權限的機構（如行政院訴願委員會）均是。

4. 執行機關

執行機關即為實作機關或業務機關（Line or Operating Unit），乃是依據業務法規及上級命令
或指示，實際執行各種行政業務的機關，多屬各種業務之基層單位，如基層地方單位、警察局、
稅捐處及衛生醫療院所等均是。惟執行機關並不僅限於地方機關，即在中央機關中亦有屬於此種
性質者，如國稅局、檢役所及海關等均是。



（二）基於管轄地區及政府層級之分類

1.中央行政機關

中央政府所屬的行政機關，係由國家直接設置，故為國家行政機關，負責執行憲法所定「由中
央立法並執行之」的行政事項。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其組織應以法律定之（中央行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規定，四級機關之組織以命令定之）。中央行政機關為國家機關執行國家直接行政，
其轄區自應以全國領域為範圍，其所設置於地方的分支機構（如行政院中部辦公室），仍為中央
行政機關，隸屬於中央政府。

2.地方行政機關

地方政府的行政機關，在性質上有官治與自治的區別；在政府層級上有省（市）級、縣（市）
級，及鄉鎮（縣轄市）級之分。惟無論屬何種性質或層級，其主要係以國內某一地方行政區為管
轄範圍。地方行政機關在其轄區內，負責執行兩方面的業務，即本身的行政業務（多為自治業務
性質）與上級政府的委辦事項，後者是為國家的間接行政。

3. 駐外行政機關

由中央政府之外交、經濟、僑務及新聞機關派駐國外執行有關業務的派出機關，以國外特定
地區為其執行業務的地域。此等機關仍屬中央行政機關系統，地方政府並無駐外行政機關設置。



（三）基於業務性質之分類

1.一般行政機關

亦稱普通行政機關，係指具有綜合性、一般性或全面性業務的行政機關，實際上即為各級政府
的最高行政機關，如行政院、直轄市政府、縣政府等均是，此種機關業務範圍甚廣，其職掌不
限於一種特定專業行政，故稱為一般行政機關或普通行政機關。

2. 特別行政機關

又稱專業行政機關，與一般行政機關相反，乃是以特定專門性業務為職掌範圍的行政機關，如
行政院所屬各部會署、直轄市所屬各局處，另如工業局、標準局、國貿局及勞保局等均是。此
等專業行政機關多隸屬於一般行政機關，並為專門業務的主管機關。

3. 事務行政機關

或稱輔助機關，辦理維持行政機關的存立及活動的目的單位。具體而言，即以對各機關提供必
要人力、物力、財力及服務為其職責。此種事務機關多為各獨立機關的內部單位，如人事、總
務、文書、會計等單位，但亦有設置獨立機關者，如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主計處等。

（四）基於組織體制（型態）或權力行使標準之分類

1. 獨任制行政機關：請參閱第2 章第5節行政組織體制部分及後述獨任制機關組織的說明。

2. 合議制行政機關：所謂合議制行政機關，乃是在於強調其所具合議制功能，而實際上常係混合
制型態，重點可參閱行政組織體制部分的說明。



此外，關於行政委員會情形，茲分述如下

（1）行政委員會的意義

仿傚美國聯邦政府設立的獨立性管制委員會（Independent Regulatory Commission），其地

位係獨立於總統，能在各部以外，負責處理特殊重要業務，並經法律授予制訂法規之「準立法」

與裁決若干行政爭議之「準司法」之權。此制經其他國家採行後，與美國制度雖未必完全相同，
但大體上仍能保持其特色。一般而言，行政委員會乃是在行政首長之下，設置合議（或混合）
型式之組織體，以掌理委任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專門技術業務的機構。

（2）行政委員會的類型

①獨立性委員會：其本身具行政機關之地位，執行職務時不受行政層級上之上級長官的指揮監督，典型
而近年較受矚目之例即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②諮詢性委員會：係行政機關的內部單位，以主動或被動提供參考性諮詢意見為目標。例如，國家統一
委員會，由總統本於職權設置，對有關國家統一大政方針提供決策諮詢。

③參與性委員會：是在本機關或他機關作行政處分時，具有參與權限之委員會。例如各級訴願委員會，
依訴願法第52條：「各級機關⋯•應設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由本機關高級職員及遴聘社會公正人士、
學者、專家擔任之」，惟目前參與性委員會決議僅屬法定程序而已，主管機關如不採納，亦非法之所禁。

④執行性委員會：這是具有執行行政業務權限之委員會，有些具有機關地位，如行政院之下的勞工委員
會、農業委員會等；亦有屬於行政機關內部單位者，如經濟部所屬之「國營事業委員會」。

⑤協調性委員會：是為了協調各機關權限，使能齊一步驟而設立之委員會。例如，國防部所屬的「大專
預備軍官複審委員會」。



（3）行政委員會的優點

①對壓力的抗拒：由於獨立行政管制委員會多為合議制，且委員之產生已排除一黨控制的可能，
委員身分又有任期之保障，因此較能抗拒外來的壓力。

②合議制：由於採合議制，因此可避免恣意及專擅行為，而其決定也將能顧及不同觀點及經驗。

③專家及對業務的熟悉：交由委員會處理者均係複雜且相當技術性的事項，此類委員會設計是希
望經由固定任期及連任的可能性，讓委員能專注並熟悉管制事項的技術層面與一般基本問題。

④政策的持續性：由於委員具有固定任期，並不隨政權更迭而去職，且委員的任期並不同時屆滿，
因此委員會的政策與業務均能因應社會變遷，並保持連貫性。

此種機關既具有前述優點，我國現有的實例如行政院所屬法規委員會、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及訴願審議委員會等均是，而最具代表性者即公平交易委員會。但另一方面，行政委員
會亦不免受到批評，認為此種機關係可能使行政組織流於支離散漫，形成政府組織中的第四
部門，因此始終有合憲與否的爭議。另有學者認為，我國政府組織中，對委員會體制機關的
設立有過於浮濫情形，頗多委員會業務純屬執行性質，已失去採行此種體制意義。

3. 混合制行政機關：請參閱前述行政組織體制及後述混合制機關組織分析部分的說明。



（五）基於設置時間久暫之分類
1. 永久行政機關：政府在平時所設的一般行政機關，既未預定其存續的期間，理論上即可假定將
永久存續，是為永久性機關，此種機關在原則上均為依法定程序所設立的機關。

2. 臨時行政機關：凡行政機關於設置時已預定其存在的期間；或雖未明定存續期間，但其設立目
的係為處理特殊事件或臨時性業務，均屬臨時行政機關。臨時行政機關的設立亦應制頒組織法規，
且在原則上應明定其存立期限。其與永久行政機關比較，不僅存續期間的長短不同，並在法制的
規定與效果方面亦有所區別，茲分述如下：
（1）印信形式不同

永久機關用正方形印；臨時機關用長方形印，稱為「關防」。
（2）人員任用方式不同

永久機關所屬人員多具有正規編制，須經正式詮敘任用程序；臨時機關人員則僅得派用，或
自他機關暫行借調。

（3）組織法規不同
永久機關如為國家機關，應以制定組織法律為原則；臨時機關一般僅頒布組織規程即可。

二、獨任制機關組織的分析
行政機關設立的目的，在於有效處理業務，達成組織目標，因此獨任制（或稱首長制）機關即成
為典型的公法行政組織型態。茲就此種機關組織分析說明如下：



（一）獨任制的特色
獨任制的機關，法律將一切事務的決定權責均賦予首長。例如，日本國家行政組織法第10條：
「各大臣、委員會委員長及各廳長官，綜理機關事務監督所屬職員服務。」韓國政府組織法第
5條：「每一行政機關首長對其管轄內之事務，負責全盤處理並指揮所屬公務員。」我國行政
院組法第7條：「行政院院長綜理院務，並監督所屬機關。」另外，教育部組織法第18條：
「教育部部長⋯⋯綜理部務，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及機關。」是為機關組織法有關事項規定典範。

（二）首長職權分析
獨任制機關首長的職權極為廣泛，學者張家洋就其實質內涵分析，列舉為下列6項：

1.統籌綜理權：
首長為個別機關中樞與最高長官，對機關主管範圍內事務自應有統籌綜理權。故應對機關

各種行政措施負概括責任。
2. 指揮監督權：

首長既居於機關最高職位，則在機關組織所有內部單位、人員及附屬機關，均應受其指揮
監督。

3. 業務決定權：
機關內部各種業務事項，無論政策、計畫、法規、人事、財務、重大業務案件處理，以及職位
或人員間之爭議事項等，在原則上均應呈請首長核定，作為最高亦為最終之決定；即使實施分
層負責制度，首長亦可推翻或修正下級單位與人員之決定。 例如，行政院會議規則第5條：
「行政院會議議案…如院長或主管部會首長有異議時，由院長決定之」，此種權力是基於前兩
項職權行使的當然結果。



4. 對外代表權：

首長既為機關最高長官，對機關業務擁有統籌綜理權並負概括責任，則機關在對外關係
方面（包括對其他機關或對人民之關係），因此，機關對外關係之公文，在原則上不僅應由首
長核閱，且應由首長署名。例如，公文程式條例第3條：「機關公文視其性質，分別依照左列各
款，蓋用印信或簽署：一、蓋用機關印信，並由機關首長署名，蓋職章或簽字章。二、不蓋用
機關印信，僅由機關首長署名，蓋職章或簽字章。⋯⋯」教育部處務規程第7條：「凡以本部名
義對外行文，除經部長授權各單位主管代行者外，均須送請部、次長核閱」。

5. 強制權：

行政機關在組織上重視層層節制的體系與上下級間命令服從的關係。公務人員在特別權
力關係 之下，有履行服從上級指揮命令的義務，如有違抗命令的情事發生，上級可強制其服從，
而強制效力的發生，是以各種制裁方法為後盾。故此種強制權的作用，屬間接性質。其法令依
據主要為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長官就其監督範圍內，所發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

6. 獎懲權：

機關首長為能發揮有效領導作用，必須以獎懲權為工具，以求獲致激勵與督促的效果，
使所屬人員士氣提高並防止違法失職情事的發生。就事而言，獎懲的對象以執行業務的表現為
主體，且應依據合理的具體標準及客觀事實行之，以符合公平原則。其依據法令為公務人員考
續法與懲戒法。



上述六項均為獨任制機關首長的主要職權，由於一般行政機關的業務多屬執行性、事務性、技
術性工作，而獨任制行政機關因事權集中、責任明確、指揮統一，足以迅赴事功，其用以處理可
預見的、性質類似的事項，行政效率遠較委員制者為高，故成為行政機關組織的典型。

三、混合制機關組織的分析

行政機關的組織型態以獨任制最為普遍，不過組織形式本身並無絕對的優劣性，而需視其運
用的情況而論，學者張金鑑即指出，大體說來，凡行政的、行動的、執行的、事務的、技術的、
軍事的、速決的、紀律的一類性質事務之辦理，應採首長制；至於顧問的、討論的、立法的、調
節的、政策的、設計的一類性質事務之辦理，則宜採委員制。

由於獨任制與合議制各有優劣，各國最高行政機關，專採一種形式則往往有所不足。如美國
總統制近年頗有首長不勝負荷之苦，而委員制亦僅行之於小國寡民、永久中立、經濟無問題的瑞
士，因而有混合制機關組織的出現。

混合制行政機關一般都有合議制的委員會為決策機構，但又另有首長，通常稱委員長、主任
委員或主席等。我國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青年輔導委員會的組織，即屬混合制行
政機關的典型，它是先由委員會（最高決策機構）決定政策與方案，再交由首長制（主任委員領
導運作下的單位（各處）去執行。



第三節 行政機關的相互關係

國家整體行政系統，乃是結合許多獨立的行政機關所構成，每一個別行政機關均具有其確定
的地位，而發生個別機關對其他機關間的關係，一般可分為縱向關係與橫向關係兩方面來探討。
除隸屬機關間（縱向）的關係，是以組織系統為基礎外，一般機關間（橫向）的關係，則與彼此
職權之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相互間的關係如下：

一、一般行政機關間的共同關係

（一）相互認同關係、（二）相對代表關係、（三）職權分工關係、（四）協調合作關係

二、隸屬機關間的關係
（一）指揮監督關係、（二）業務支援關係、（三）政令拘束關係

三、不相隸屬機關的關係
（一）協力關係、（二）權限分際關係、（三）業務合作關係





第四節 行政上的指揮監督權

一、行政指揮權
行政組織體系為一層層節制的系統，除非法令另有規定（如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獨立
機關」）外，上級對所屬下級機關，可依法行使指揮監督權。
（一）行政指揮權的意義
1.指揮權為行政權力的一種 2.指揮權係由上級對下級行使
3.指揮權行使係以發布命令方式對下級提示上級意旨 4.其作用在使下級遵循並據以行動
（二）指揮權的範圍與作用

二、行政監督權

（一）行政監督的涵義
「監督」的英文 “Supervision”一字而行政組織是一層層節制的體系，在組織系統中基於隸屬位
階，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具有控制權，以維持與下級之間的命令服從關係。

（二）行政監督的作用與目的
行政監督的目的，亦可分別從消極與積極兩方面加以說明；簡言之，消極目的在於防弊，積極
目的則是在於增進行政效率與合法性。

（三）監督權與懲戒權的區別



三、行政監督的類別
行政監督包括各種措施廣泛而複雜，僅就行政組織體系或行政機關內部監督措施，分述如下：

1. 一般監督與特別監督 、2. 權限監督與品質監督、 3. 事前監督與事後監督
4. 實質監督與程序監督、5. 主管監督與非主管監督、6. 法規監督與非法規監督

四、行政監督的方式
上級機關或有權機關行使監督權時，採取各種以行政行為為標準對監督權：

指揮、指示、認可、備案或備查、視察、審核、撤銷、變更、廢止、停止、強制

處理、代為處理、獎懲、爭議解決、管制考核、法規制頒及解釋、審理訴願

以上各種行政監督，均屬監督機關職權的行使。其目的主要著重防止及矯正違法不當
情事，同時也兼具積極性作用，即有助於端正政風、健全制度發展，以及促進行政效率。
就形態方面，包括動態與靜態的監督；就時機論，包括事前、事中、事後的監督；就性質而言，
包括積極性與消極性的措施。總之，在行政組織系統內部，可運用監督方式甚多，屬於傳統行政
權作用的方式固然可普遍採行，而行政立法與行政司法權的行使，亦可作為監督方式。此外，各
種監督措施在行政法上各具有不同的法律效果，對被監督機關足以發生有效的拘束力。



第五節 行政系統內外的權爭議
一、權限爭議的意義與類別

行政程序第11 條第5項即規定：「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但就實際情形而言，

間有未臻明確之處，各機關對法令涵義亦常有不同的認定，因此在行使職權時，難免會發生權限
爭議，破壞行政組織內部及其他治權機關間的協調合作關係，妨礙行政業務，減損行政效率，進
一步可能引起違憲違法問題，甚至形成政治僵局，其嚴重性自不宜等閒視之。分析如下。
（一）廣義與狹義的權限爭議

廣義的權限爭議，即不問是否屬同一系統機關相互間關於事權管轄之爭執，或互相推諉，
或互相爭奪均包括之。例如，同一系統行政機關相互間之主管爭議；或不同系統之行政機關與法
院彼此間之權限爭議等是。常見的廣義權限爭議係指同一系統機關間之爭議；例如，財政部與經
濟部權限之爭議，該兩部均為行政院系統所屬機關，其間爭議，即為主管爭議。狹義的權限爭議，
係指不同治權系統機關間關於職權範圍認定之爭執，例如，行政院與考試院間事權管轄之爭執。

（二）消極與積極的權限爭議
就權限爭議所具性質（或實質內容）區分，則無論為廣義或狹義爭議，均可分為消極爭議

與積極爭議。凡不同系統之機關間或同一系統之機關間對於同一事項，彼此均認為非屬本身的管
轄範圍，因而發生爭議者，稱為消極的權限（主管）爭議；反之，如均認為屬於本身之權限，則
為積極的權限（主管）爭議。



二、權限爭議一般性成因的分析
機關間發生權限爭議，必有其原因背景，此等成因有屬於一般性者，亦有僅限於特定機關間相互
關係上所發生者。引起爭議的一般性成因，係指在政府各機關之間通常可能引起權限爭議的原因，
大致可分為數點列舉如下：
（一）法令對特定事項管轄權的歸屬，全無規定或規定有欠明確。
（二）因雙方就法令解釋持不同意見，從而導致權限爭議。
（三）新業務發生後，若法令事先對其管轄權未作規定，即可能引起爭議。
（四）一方職權擴張的結果，若侵犯他方職權範圍，自將發生爭議。
（五）兼具雙方職權性質（或涉及雙方職權範圍）的事項，管轄權的認定極易引發爭議。
（六）雙方就特定事項的管轄，互相推卸責任時，亦將形成爭議。
（七）因特定業務經費負擔問題，連帶引起職權爭議。
（八）因機關改組或歸併的結果，就職權劃分引起爭議。
（九）因機關組織或業務法規修正的結果，導致職權範圍變動，從而發生爭議。

就上述各項成因觀察，大致可認為權限爭議的發生，主要與法規的內容有關：若於制定及解
釋法規時，能夠對有關機關的職權範圍或特定事項管轄權的歸屬作明確的認定，則爭議發生的可
能性必將大為減少。至於因其他原因所引起的爭議，自應依其性質尋求適當途徑解決之。



三、權限爭議的解決途徑
我國中央政府屬五權分立制，因而無法避免行政組織系統內外的權限爭議，一旦發生管轄權之

爭或僅在醞釀階段，均可能對行政機關業務，與其對內對外職權關係，一般人民權益，形成不利
影響。因爭議性質與情況而有所不同，也有得由有關機關判斷決定者。將分述解決爭議可循途徑。

（一）行政程序法的相關規定
行政程序法第11 條至第19條，對於有關行政機關管轄權之問題，諸如管轄權設定、變更、競合、
爭議等，皆有完整具體規定，條文引述如下：
1.管轄權的設定：
行政程序法第11 條第1項：「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規定之。」法規依

據具有確定與保障管轄權的作用。同法第17條第1項：「行政機關對事件管轄權之有無，應依職權
調整；其認無管轄權者，應即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
2. 管轄權的變更：
同法第11條第2項：「行政機關之組織法規變更管轄權之規定，而相關行政法規所定管轄機關尚

未一併修正時，原管轄機關得會同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公告，或逕由其共同上級機關公告
變更管轄之事項。」第3項：「行政機關經裁併者，前項公告得僅由組織法規變更後之管轄機關為
之。」第5項：「管轄權非依法規不得設定或變更。」 上述各項規定，旨在說明基於依法行政的
要求，對管轄權之設定或變更，均應以法規為依據。同法第18條：「行政機關因法規或事實之變
更而喪失管轄權時，應將案件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知當事人。但經當事人及有管轄權機關
之同意，亦得由原管轄機關繼續處理該案件。」



3. 管轄權的競合：
同法第13條第1項：「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均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不能

分別受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
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
4. 管轄權的爭議：
同法第14 條第1項至第3項：「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

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人民就其依法規申請之事件，得向共同上級機關
申請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關者，得向各該上級機關之一為之。」「在前二項情形未經決定前，
如有導致國家或人民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虞時，該管轄權爭議之一方，應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
權為緊急之臨時處置，並應層報共同上級機關及通知他方。」

（二）地方制度法的相關規定
該法第77條：「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院會議決之；縣與鄉
（鎮、市）間，自治事項遇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直轄市間、
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行政院解決之；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
政部解決之；鄉（鎮、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大致上係採由上級政府行
政機關與上級業務主管機關解決的模式。



（三）其他解決權限爭議之途徑
然行政機關與其他系統機關間發生衝突，多涉及憲政層次重大政治問題，難免受政治因素影響。
1. 由立法院修憲並交付公民複決

行政、考試兩院之間關於公務員人事管轄權之爭，以修憲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解決爭議。
2. 由立法院制定或修正法律
權限爭議成因，多與法律有關，則由立法院制定新法或修正舊法，以消除法制缺失，使爭議獲

得解決。惟行政、立法兩院如分屬不同政黨控制時，立法院未必配合修法，延緩解決爭議時間。
3. 由大法官會議解釋憲法或統一解釋法令
例如，民國89年7月，行政、立法兩院為「核四」續建與否爆發衝突，立法院決議應繼續執行，

行政院拒絕，亦不提覆議案形成僵局，直到大法官會議作成第520號釋憲案，才化解衝突。
4. 由總統召集各院院長會商解決
我國憲法第44條：「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

解決之」。採取此種方式，主要就政治性爭議，由總統運用元首權（調節權）設法協調解決。
5. 由立法院解決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事權爭議
我國憲法第111 條規定，有關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除憲法有關條文採列舉規定外，遇到未列舉

事項發生時，應依均權制度原則定其歸屬，即「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解決之」。前述地方制度
法第77條之規定即源於此。
6.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



第六節 行政機關的設立、變更與裁撤
一、行政機關的設立
行政機關存在事實及其職權有效行使，設立對於行政機關而言是重要的，茲就設立事項說明如下。
（一）設立的原因

政府基於依法行政原則，設立行政機關，自應具備合法依據，進一步分析，有以下三種情形：
1. 法令規定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規定，「一級機關、二級機關及三級機關」、「獨立機關」之組

織均以法律定之，且以命令設立之機關，其命令發布時亦「應即送立法院」備查。
2. 行政裁量
行政機關得運用行政裁量，設立所屬下級機關，或命令下級機關設立所屬機關。遵循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由上級機關或上級機關指定之機關擬案，報請一級機關（行政院）核定。」
3. 有關機關組織的變動
因上級機關業務增加、編制擴大，需設立所屬下級機關；或由於機關職權與業務發展，使原機

關分裂形成新機關；原機關被裁撒，而設立新機關取代：或兩個機關因合併而成立新機關等均是。
4. 不得設立機關的情形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9條的規定，如有「一、業務與現有機關職掌重疊者，二、業務可

由現有機關調整辦理者，三、業務性質由民間辦理較適宜者」的情形，則不得設立機關。



（二）設立的步驟
設立新行政機關，對行政組織系統將會產生影響，即可能涉及現存各有關機關的隸屬、職權、

及業務關係等方面的改變，必須慎重其事。且就法治行政觀點而言，採取此種行動，不能不有所
依憑與準據，因而對行政機關之設立行為，應遵循適當的步驟。
1. 取得上級機關同意
具體而言，下級應就設立新機關的各種有關事項，呈請上級核定，然後才能設置。

2. 組織法規的制定
行政機關均有組織法規，作為合法設立的依據。對於組織法規的擬定，應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

規定，包括機關名稱、設立依據或目的，隸屬關係、權限及職掌，首長（副首長、政務職務者、幕僚長）
之職稱、官等及員額等，皆為機關組織法規內容之必要事項。

3. 任用所需人員
設立行政機關時，員額為不可缺要素，必須以人員充實其各種職位，俾可推動其業務。故機關在設立時，

應實際任用各級人員，然後機關在實質上始能被認為正式成立，至於未設有專人之機關，乃屬例外情形。

4. 對外宣告及頒發印信
政府對新機關的設立，常有刊登公報、舉行記者會、或各種（揭牌）儀式等情形，採取此等措施的意義，

在對外宣告該機關的正式成立，並使外界對其有所認識。此外，每一政府機關均須有國家所頒發的印信，
作為合法代表國家的憑據，及有效行使職權的證明。
（三）設立的效果
凡屬合法設立的機關，於正式成立後，即可開始有效行使其職權，辦理業務，並得以其自身的名義代表

國家對外發生各種法律關係。



二、行政機關的變更
（一）變動的原因

1. 情勢變遷：
係指基於各種事實的原因，如階段性任務完成或政策改變，業務或功能明顯萎縮或重疊，管轄區域調整，

使得行政機關的職權與編制擴大或縮小，地位提高或降低，或改變原有隸屬系統等均是。例如，農業局原
隸屬於經濟部，為行政院以下的三級機關，因國家建設需要，而於民國73年將其提昇為直屬行政院的二級
機關，並更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2 年更名為農業部。

2. 有關機關組織的改變：
主要是由於本機關隸屬系統的上下級機關組織事項改變，所生連帶影響的結果。例如，原社會部被裁

撤後，隸屬該部之機關，多仍繼續存在而改隸於內政部。

3. 法令改變：
因原有組織法規修正或新法規的頒布，對有關事項作不同的規定，送使行政機關的組織發生變更。例如，民國93

年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公布施行後，依規定行政院得最多設立13部、4委員會、及5個獨立機關，為符合本法總量
管制，「行政院組織法」亦得配合大幅修正。惟上述1、2兩項原因亦將促成組織法規的修訂。

（二）變更的效果
在組織事項變更後，即須依新規定實施，使得機關名稱、職權、編制、或隸屬系統等與組織法規改變前

有所不同。至於機關行為（行政處分）所具法律效力，將受到職權變更影響。但變更前依法作成之行政處
分，除接管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將該處分撤銷、變更或廢止外，其效力仍然繼續存在，不受機關變更影響。



案例：行政機關組織變更



三、行政機關的裁撒
所謂行政機關裁撒，係指行政機關依據法令而終止其存在，亦即被上級機關所撒廢，分述如下

（一）裁撤的原因
1. 情勢變遷
機關設立後，因客觀情勢改變，無繼續存在必要，即應予以裁撤，一般多發生於定有存續期限臨時機關。

2. 有關機關組織改變
民國87年「精省」後，省成為隸屬於行政院下級機關，原省政府組織與業務均大幅度萎縮，下級機關幾

乎全被裁併。

3. 法令改變
最後均須頒布法令，以作為裁撤特定機關依據，如發生上級機關組織法規修正、新組織法規制定、本機

關組織法規廢止或暫停適用等情形，亦均足以導致行政機關被裁撤的結果。

（二）機關結束的步驟
機關被裁撤後，應即辦理結束業務，其所採取的步驟如下：
1. 業務與財務的結束； 2. 人員調遣； 3. 宣告結束交還印信

（三）機關裁撤的效果
機關被裁撒，對其以往所作行政行為的效力在原則上並無影響，此等行為所生效果則應由上級機關或接

辦其業務的機關繼續承受。至於機關被裁撒後，其本身既不存在，自不能再作出任何有效的行政行為。



自我評量題目
1. 試述行政機關的意義，行政機關與其構成人員有何區別？試分述之。
2.何謂行政機關的分類，約有哪些標準？區分的類別為何？試概略言之。
3. 以管轄地區為標準，行政機關可分為幾種？以業務性質為標準，行政機關可分為
幾種？基組織體制或權力行使為標準，可分為幾種？
4.試述獨任制行政機關的特色為何？並分析其首長職權。與混合制行政機關的組成
型態及其職權有何異？
5. 何謂隸屬關係？其實質內容如何？不相隸屬機關間的關係為何？試分析言之。
6. 試述行政監督的意義。
7.行政監督權與指揮權的區別為何？行政監督權與懲戒權的區別為何？
8.何謂「管轄權」？行政程序法對於行政機關管轄權之規定為何？
9. 何謂權限爭議？其類別為何？試分析說明權限爭議的一般成因。
10.權限爭議時解決途徑為何？試分述之。
11.一般行政機關設立的步驟及效果為何？試分述之。
12. 行政機關變更的原因及效果為何？試分述之。


